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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代銷商品契約書 

101年 11月 28日第 1010005533號函修訂 

104年 12月 08日第 1040040725號函修訂 
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立契約書人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茲因甲方受乙方申請代銷商品，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內容如下： 

一、代銷商品之商品名稱、單位、重量、包裝規格、代銷價格(含稅)、

售價、授權標籤號碼等，乙方應依「代銷商品明細表」（附件 1）

之格式填寫後辦理。 

    代銷商品明細表為本契約內容之一部分，如需修改，應經雙方協

議一致後為之。乙方委銷之商品如未依代銷商品明細表所填寫內

容委銷，甲方發現時，得將該批現存商品全數退還乙方，並請求

更換；或逕予終止(解除)契約並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（包括

但不限於商譽損害）。 

一之一、本契約包括下列文件： 

(一)契約本文、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。 

(二)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代銷商品作業要點。 

(三)代銷商品申請書。 

(四)企劃書(食品類除外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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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代銷商品明細表。 

(六)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： 

1.商業登記證明。 

2.最近一期完稅證明。 

3.商品相關單位之證明文件。 

4.樣品(食品類除外；件數各 1)。 

    如遇有爭議，依前列順序適用。 

二、本契約有效期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 日

止，契約屆期即行消滅，不另通知。 

三、乙方委託甲方代銷商品之ㄧ切稅捐，由乙方負擔。 

四、乙方應保證所有委銷商品無侵犯他人權益(均符合相關法令)，如

致第三人受損害，應由乙方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，概與甲方無

涉。 

前項情形，如甲方亦受有損害（包括但不限於商譽損害），乙方應

賠償之。 

五、乙方委銷之商品如為食品、飲料等，必須符合「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」之規定，如於保存有效期限內發生變質、腐敗、有毒異物

有害消費者健康生命或被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抽驗不符規定時，甲

方得予以退貨停銷，或逕予終止契約並請求賠償所受之損害（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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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但不限於商譽損害）。 

以容器包裝之食品須貼妥甲方印製之標籤後始得銷售。 

甲方得隨時抽樣送衛生主管機關或檢驗機構檢驗，樣品提供及相

關檢驗費用由乙方負責。 

經衛生主管機關抽驗結果，如不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，甲方得予

以退貨停銷，或逕予終止(解除)契約並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

（包括但不限於商譽損害）。 

乙方如違反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之「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」

規定時，經甲方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，甲方得予以退貨停銷，或

逕予終止(解除)契約並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（包括但不限於

商譽損害）。 

乙方有第 1 項、第 2 項、第 4 項、第 5 項之情形致第三人受有損

害者，應由乙方負法律上全部賠償責任，概與甲方無涉。 

五之一、乙方委銷之商品應依「商品標示法」之規定，確實標示： 

(一)、商品名稱。 

(二)、生產商名稱、製造商名稱、電話、地址及商品原產地。屬

進口商品者，並應標示進口商名稱、電話及地址。 

(三)、商品內容： 

1.主要成分或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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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淨重、容量、數量或度量等；其淨重、容量或度量應標

示法定度量衡單位，必要時，得加註其他單位。 

(四)、國曆或西曆製造日期。但有時效性者，應加註有效日期或

有效期間。 

(五)、其他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，應行標示之事項。 

六、乙方委銷之商品售價應不得高於便利商店或一般市場行情之售

價，如有溢價情形，甲、乙雙方應協議降至合理價格，如協議不

成，甲方得停銷該項商品。 

六之一、甲方員工臨櫃憑識別證或內部單位購買代銷商品(一般食品、

飲料、報紙、雜誌或屬當地農特產品類除外)，各以售價之 9折、

8.5折計價，折扣金額由甲方吸收，並於次月結算時一併開立折

讓證明單，乙方應配合辦理。 

七、乙方因故不願繼續委銷商品時，應於 30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

契約。如因此致甲方受有損害（包括但不限於商譽損害），乙方應

賠償之。 

八、乙方委銷商品，除已貼有授權標籤或經甲方書面同意免貼標籤之

商品外，均應加貼甲方印製之商品標籤，如有違反即對該項商品

予以停銷。商品標籤統由甲方委託印製後售予乙方貼用。 

九、乙方向甲方申購之商品標籤或授權標籤，不得讓售他人或複製偽



 5 

造，並依申請委銷之商品售價貼用，倘發現乙方將商品標籤或授

權標籤讓售他人、複製偽造或標價不符者，甲方得終止(解除)契

約，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。 

十、除經甲方商標授權之代銷商品外，乙方對於貼有甲方一般商品標

籤之商品，一律不得在市面上轉售，如經發現應即予停銷該項商

品。 

十之一、乙方有第 8點至第 10點之情形者，甲方按該產品每一單位零

售單價 5 倍乘以查獲數量計罰懲罰性違約金，得自甲方應支付

乙方之款項中扣抵，甲方並得終止契約。 

十一、代銷商品如為報紙，乙方應於每日送達時一併取回前 1 日未銷

出之報紙。新出版書刊雜誌於送達甲方指定地點時應將過期書

刊雜誌取回，停銷之書報雜誌則應自收到甲方通知日起 7 日內

結清取回，逾期未取回者，甲方得逕將商品退回或視為拋棄所

有權逕由甲方處理，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。 

十二、乙方委銷之商品逾保存有效日期或其包裝破損者，經甲方通知

後，應於 7 日內辦妥回收、退貨手續，逾期未處理，甲方得逕

將商品退回或視為拋棄所有權逕由甲方處理，費用由乙方負擔。 

十三、代銷商品如為麵包、蛋糕、牛奶及其他易腐爛變質商品，限於

進貨次日內辦理退貨手續，甲方不負保管責任，逾時未處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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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為乙方拋棄所有權，逕由甲方處理，因此衍生之費用，概由

乙方負擔。 

十四、乙方委銷之商品應貼印有國際條碼，如無國際條碼時，應有廠

商自編碼或由甲方協助提供編碼貼印在代銷商品上，否則甲方

得不接受代銷，已代銷者，甲方得予停銷。 

十五、乙方委銷之商品，使用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商標圖樣時，

應經甲方商標授權。 

乙方委銷之商品有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或違反其他法令

者，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應由乙方負擔。 

十五之一、代銷商品在銷售過程中，遇有消費者因代銷商品瑕疵請求

更換時，概由乙方負責辦理，並應於甲方通知到達日起 7

日內完成更換。如因此衍生爭議，概由乙方負責處理，甲

方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所生賠償概由乙方支付。 

十六、代銷商品缺貨之處理： 

（一） 缺貨認定標準： 

1、 乙方未依甲方通知之商品種類、數量，於指定時間地

點送達。 

2、 乙方依規定時間地點送達，但商品品項不符或數量不

足。 

3、 於受理檢視時發現有規格、重量及品質未達甲方審定

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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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缺貨罰則： 

1、 乙方如有前款缺貨之情事時，應賠償甲方之懲罰性違約

金如下： 

乙方應按日以（售價×缺貨數量）之 1%計算給付甲方懲

罰性違約金，最高以達 30日 (即 30%)為上限，甲方得

於未付款項中扣抵。 

2、 乙方因延誤送達或數量、品質不符等致甲方權益受損，

乙方應負賠償責任。 

（三） 缺貨免責事由： 

1、 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因素。 

2、 政府法令變更，不得販賣時。 

3、 其他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者。 

十六之一、甲方得基於營業情形自行決定進貨時間與數量，乙方應予

配合不得異議。 

十七、乙方須自行負擔商品進、退貨之運費，甲方不另負擔。 

十八、有下列事項之ㄧ者，甲方得就該商品(品項)終止(解除)契約，

乙方不得主張賠償或補償： 

（一）乙方未依甲方指定日期供貨，一年內逾期累計達 7日者。 

（二）1.甲方對於代銷商品，銷售未達下列標準者： 

       (1)未達售價 1000元之商品，累積 3個月銷售合計數量

未達該項進貨數量之 30%。 

       (2)售價 1000元以上，未達售價 2000元之商品，累積 3

個月銷售合計數量未達該項進貨數量之 20%。 

       (3)售價 2000元以上，未達售價 5000元之商品，累積 6

個月銷售合計數量未達該項進貨數量之 20%。 



 8 

       (4)售價 5000元以上之商品，累積 1年銷售合計數量未

達該項進貨數量之 20%。 

      2. 除依前開規定辦理外，甲方對於代銷之一般食品、飲

料、報紙、雜誌或屬當地農特產品類，將於每年度年

終(11-12月間)另行召開年度審查會議，檢討各商品銷

售狀況，年銷售量未達該項進貨數量之 30%者。 

（三）甲方經營型態變更者。 

十九、經解除或終止契約之商品，乙方應於接獲通知後 1個月內辦妥

回收、退貨手續，逾期未處理，視同拋棄其所有權，由甲方逕

行處置，退貨運費由乙方負擔，乙方不得要求賠償或異議。 

十九之一、本契約之變更，非經甲乙雙方合意，做成書面記錄並經雙      

方簽章者，無效。 

      乙方不得將本契約之全部或部分轉讓予他人；但因公司合

併、轉讓，經徵得甲方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二十、代銷進貨、結帳方式： 

（一） 乙方代銷商品應一律直接送達甲方指定處所點收，並依
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之規定隨貨檢附發票

（送貨數量×售價），若符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5-1 條

之規定採按月彙開統一發票者，應於第 1次送貨時檢附

稽徵機關核准函，並隨貨檢附送貨單，經甲方蓋章簽

認，並於該月末次送貨時檢附發票（全月送貨數量×售

價）交付甲方。 

若乙方屬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4 條第 17 項得免用或

免開立統一發票之情形者，得於月底結帳時彙開立收據

交付甲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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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7條第 2項、第 3項規定：「營

業人委託代銷貨物，應於送貨時依合約規定銷售價格開

立統一發票，並註明「委託代銷」字樣，交付受託代銷

之營業人，作為進項憑證。受託代銷之營業人，應於銷

售該項貨物時，依合約規定銷售價格開立統一發票，並

註明「受託代銷」字樣，交付買受人。 

前項受託代銷之營業人，應依合約規定結帳期限，按銷

售貨物應收手續費或佣金開立統一發票及結帳單，載明

銷售貨物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總價、日期及開立統一發

票號碼，一併交付委託人，其結帳期間不得超過 2個月。」 

二十一、當月份售出商品雙方定於次月 15日前結算貨款，乙方如對甲

方結付之貨款或退貨數量發生疑問時，應於收受貨款或退貨

後 1個月內向甲方查詢，逾期視同無異議。 

二十二、本契約一式兩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 1份為憑。 

二十三、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待雙方書面協議後修訂之。 

（以下空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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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契約書人 

甲      方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 

法定代理人：總 經 理 

統 一 編 號：03799009 

地      址：臺北市北平西路 3號 6樓 

電      話：02-23116435 

 

乙      方： 

法定代理人： 

統 一 編 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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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代銷商品明細表               附件 1   

貨

號 

國際條碼 商品名稱 

單 

位 

重 

量 

包裝 

規格 

代銷價格 

（含稅） 

售價 

銷售

處所 

授權標籤

號碼 

備

註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
